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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申报通知》的起草背景是什么？
答：为充分发挥科技保险支持创新的减震器和稳定器作用，根据《海淀区关于推动科技保险高质量发展助力世界领先科技园区建设的实施方案（2025-2027年）》（海金融发〔2025〕3号），《海淀区关于推动科技保险高质量发展助力世界领先科技园区建设的实施细则》（海金融发〔2025〕4号）,发布《关于开展2025年海淀区普惠型综合科技保险项目申报的通知》
问：申报主体要符合哪些条件？
答：申报主体需满足：1.注册地在海淀区的小微科技企业或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业务领域符合国家、北京市及海淀区产业发展方向。2.小微科技企业需满足从业人员不超过100人，年营收1000万元以下的条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需满足2024年度新认定或复核通过的条件。3.申报主体诚实守信、遵纪守法，信用报告中没有不良信息记录，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问：支持方式是什么？
答：开展普惠型综合科技保险统保，对重点领域内参保普惠型综合科技保险的小微科技企业或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给予全额保费支持，原则上对单家企业支持三年。普惠型综合科技保险为涵盖研发类、财产类、责任类等相关科技保险的产品组合，单家企业保费金额上限2500元。
问：如何进行申报？
答：申报单位在申报时限内注册登录“中关村科学城企业综合服务平台”（https://www.bjhd.gov.cn/qyfw），选择政策服务—专项申报栏目或者登录北京市人民政府门户网站“政策兑现”频道（https://zhengce.beijing.gov.cn/），选择对应项目进行申报。申报该项政策的小微科技企业需在网上申报的同时将纸质申报材料递交至企业注册地所在的街镇受理点进行初审；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仅需进行网上申报，由中关村科学城管委会服务体系建设处进行初审。
问：申报需要提供什么材料？
答：申报主体需提供:1.普惠型综合科技保险政策申请表；2.营业执照复印件；3.企业信用信息资料。小微科技企业需补充提供：2024年度财务报表，2024年度末合法有效的社保缴纳证明。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需补充提供：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资质证明。
问：申报时限是什么？
答：申报时间为2025年11月10日-2025年11月14日。
https://zyk.bjhd.gov.cn/zwdt/zcjd/202511/t20251107_4792401.shtml
 2 / 2

